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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姓  名
	
	学 号
	
	性 别
	
	年  级
	

	专  业
	
	楼 号
	
	宿舍号及床号
	
	本人电话
	

	校外居住住址
	
	家长电话
	

	申请外宿理由
	

	申请选项（三选一）
	2、星期五、星期六晚住家，其他时间住校             （    ）

	
	3、星期五、星期六、日晚住家，其他时间住校         （    ）

	
	4、星期一到星期天晚住家，白天住校                 （    ）

	注：请同学们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在申请选项的括号内打√(申请选择以后必须严格按申请选项规定执行,不得存在随意离校现象；请各位家长监督好请假期间自己的孩子去向。)

	半走读          承诺
	①校外住宿事宜已告知父母或监护人，并经父母或监护人同意；外宿地址和联系电话确保真实无误， 如有变更，应及时报告学院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②遵守国家法律法规、社会公德；遵守校规校纪，积极参加学校和班级组织的各项活动，不迟到、不早退、不旷课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③定期向辅导员汇报自己的生活和学习情况，并与所在班级的同学保持联系；如联系不上等原因造成事情延误或损失，由本人承担一切后果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④在校外居住期间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由本人负责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⑤本人已认真阅读以上内容并保证以下签名为亲笔签名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时间：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学生家长意见：




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思政辅导员意见：




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	系所在党总支意见：




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备 注：
1、 半走读只适用于福州市区生源学生或主要亲属在福州市区居住。
2、 家长意见栏内容必须由家长本人亲自填写并签名。
3、 本表一式两份，学生本人与相关辅导员各一份。 
福州大学至诚学院半走读安全承诺书

为切实维护我院正常教学秩序，保障本人及他人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本人郑重承诺：
1. 本人自愿申请半走读，此意愿已经与家长协商并获得了家长的同意。
2. 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遵守学院的规章制度，上下学途中做到“两点一线”。严格遵守作息时间，按时到校，不迟到、不早退、不旷课。
3. 保证每次离校后立即返回常住地址，不得进入或外宿于宾馆、网吧、桌球室等营业性娱乐场所。
4. 校外期间自觉遵守交通法规，注意交通安全。绝不私自包车或乘坐非法运营车辆，绝不无证驾驶机动车辆，绝不使用无正规牌照电动车。
5. 校外期间，时刻保持手机畅通。
6. 家长承担半走读学生的校外监管责任。

本人将严格履行以上承诺，如有违反，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，并按学院相关规定处理。

承诺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号：                专业：    
居住地址： 
本人手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长手机：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人签名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长签名：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